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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留分扣減權之行使 
許恒輔律師編著《民法（親屬‧繼承）》高點出版 

 
  

一、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前提 

須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已「實際受侵害」為前提，例如遺產為動產時，已因交付而喪失所

有權，遺產為不動產時，已因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喪失所有權之情形。 

 

甲有乙、丙、丁三子，甲死亡時留下遺囑將所有遺產（有A、B二屋）遺贈予乙子一人，該

遺囑於101年12月1日提示予全體繼承人乙、丙、丁知悉，丙、丁不服，認遺囑係偽造，乃

提起「確認遺囑真偽」之訴，經法院判決遺囑為真正（該判決於102年12月1日確定並送達

乙、丙、丁），惟乙遲至105年12月15日始持遺囑及法院確定判決向地政機關辦妥A、B兩屋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將其登記為個人單獨所有，丙、丁知悉後大為憤怒，乃於105年12月20

日向乙主張特留分扣減權，乙則主張丙、丁之特留分扣減權已因法定期間經過而不得行使，

試問乙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擬答】 

  題示情形，涉及繼承人之特留分究係「何時」受侵害之問題，分述如下： 

 早期實務見解： 

  認所謂「特留分遭侵害」，於被繼承人以遺囑之方式侵害時（如題示情形），應解為

自繼承人「知悉遺囑為真正時」，即已構成，故丙、丁自102年12月1日知悉確定判決之內

容時，即屬知悉特留分受侵害，其特留分扣減權已得行使，扣減權之法定期間亦自斯時起

算，依前揭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880號判決見解，特留分扣減權之行使期間類推繼承回

復請求權（民§1146Ⅱ）之結果，丙、丁自知悉特留分受侵害後逾二年始行使扣減權，其

已逾法定期間，故丙、丁之特留分扣減權已消滅，乙之抗辯有理由。（最高法院103台上880

判決意旨參照） 

 林秀雄教授見解及晚近實務見解（最高法院111台上745判決）： 

   所謂「特留分受侵害」，應以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已「實際受侵害」為準，與繼承人

何時知悉遺囑之內容有侵害特留分無關，更與何時知悉遺囑為真正無關，故上開最高法院

見解似有誤會！因此題示情形，應解為乙實際將甲之遺產（即A、B兩屋）所有權單獨登記

為自己所有時（即105年12月15日），始發生侵害丙、丁特留分之問題，故丙、丁之特留分

扣減權自斯時方得行使，彼等於105年12月20日行使扣減權，尚未逾法定期間，乙之抗辯無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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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甲於民國85年9月1日死亡，其遺產有A地（價值1000萬元）、B地（價值1000萬元）

及存款400萬元。甲之法定繼承人為子女乙、丙。然而，乙平日游手好閒，沈溺賭博，積欠

了大筆債務，甲認為倘若讓乙繼承遺產，乙可能一夕敗光，因此甲生前自書遺囑（下稱系

爭遺囑），將A地分配給丙，B地則分配給乙之子丁（已成年），對於乙則無任何隻字片語。

遺囑交由丙保管。 

甲死亡後，丙於民國85年10月1日邀集乙、丁討論遺產分配事宜，出示系爭遺囑。受到不利

益之乙於87年10月1日起訴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然而92年9月1日乙受敗訴判決確定。94年9

月1日丙、丁持係爭遺囑及判決至地政事務所，依系爭遺囑所示方式辦理了繼承以及遺贈登

記，登記簿上記載丙為A地之所有人，丁為B地之所有人。 

乙於94年12月1日始發覺A、B地之登記名義的變動，即起訴主張： 

丙、丁將A地之名義移轉給丙、B地之名義移轉給丁之行為，係侵害乙之繼承權，故對丙、

丁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要求丙、丁分別將A地、B地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塗銷，回復為乙、

丙公同共有。 

系爭遺囑已侵害乙之特留分，乙向丙、丁行使扣減權，並本於扣減之效果，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丙、丁返還A地、B地（將A地、B地之繼承及遺贈登記塗銷，

回復為乙、丙公同共有）。 

請檢討上述乙之主張是否有理由，並留意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104年台大法研甲組） 

【擬答】 

就繼承回復請求權之主張應無理由，分述如下：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行使要件： 

權利人須為真正繼承人。 

須相對人與權利人間對繼承資格之存否有爭執。 

 須相對人現實占有遺產。 

   此係因民§1146Ⅰ所稱之「繼承權受侵害」，通說見解認為同時包含「繼承人資格

遭否定」及「遺產遭無權占有」二種意義在內，故繼承回復訴訟實具有「包括確認繼承

人資格」及「一次請求、概括回復遭侵奪之遺產」雙重功能，合先敘明之。 

 題示情形中，當事人間並不存在「繼承資格存否」之爭執： 

   蓋丙、丁雖自行分割遺產，然其係依自書遺囑內容分別為繼承登記及遺贈登記，並

無「否定某乙為真正繼承人並排除其繼承權」之意思，蓋系爭自書遺囑中並未有任何剝

奪乙繼承權之表示，依題旨丙、丁自始亦未爭執（否認）乙之繼承人資格，故乙對丙、

丁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者，並不符合民§1146Ⅰ之構成要件，其主張應無理由。 

 退萬步言之，縱令乙得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者，其請求權亦可能被解為已罹於時效： 

民§1146Ⅱ規定：「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時起二年內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

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而乙應自何時起評價為已「知悉」其繼承權受侵害？實務及學說上有不同見解，分述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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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實務見解（最高法院103台上880判決）： 

  應自「知悉遺囑為真正時（即知悉確認遺囑無效之訴敗訴確定時）」，即屬已

知悉繼承權受侵害，故乙自92年9月1日即應評價為已知悉繼承權受侵害。 

 學說見解： 

  應自94年12月1日知悉A、B二筆土地已遭過戶登記時起算！蓋所謂「繼承權受

侵害」，係指遺產實際遭他人占有或使用，並排除真正繼承人之占有或使用、收益、

管理、處分權時始足當之，故在遺產（A、B兩筆土地）尚未辦妥繼承登記及遺贈

登記時，乙仍為遺產公同共有之所有權人，難謂其繼承權益受有侵害。 

 以上兩說各有所據；若依現行實務見解者，則乙之繼承回復請求權已罹於二年時效

而不得主張矣。 

特留分扣減權之主張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乙之特留分受侵害額度： 

甲之遺產總額： 

  為A、B兩筆土地加計400萬元存款，共2400萬元。 

 乙之特留分： 

  依民§1223，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計600萬元。 

 乙之特留分受侵害額度： 

  扣除400萬元可供分配之遺產後，尚有200萬元。 

 特留分扣減權之行使時期及方式：  

 晚近通說認為於遺產未分割或移轉所有權之前，因尚無從確認特留分扣減權之具體額

度及行使對象為何，故權利人尚不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須待遺產分割後（或遺產

權利移轉後）始能由分配不足之繼承人（即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以意思表示向其

他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等行使扣減權，並要求返還扣減部分之遺產。 

 故題示情形中，尚有400萬元存款部分之遺產未分割且未移轉權利，應由乙先向其餘

繼承人丙請求分割遺產，並主張由其單獨分得全部之400萬元後，再就不足特留分之

200萬元部分，向丙、丁為扣減之表示後，再以A地、B地所有權人之身分，向丙、丁

依民§767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要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為公同共有關係，並得一併

請求返還A、B二塊土地。 

 特留分扣減權之性質： 

  為「物權之形成權」，繼承人為扣減之表示後，將使得原本已交付完成之動產所有

權移轉之物權行為，或已辦妥分割登記移轉登記完成之不動產權利變動之物權行為歸於

消滅，使扣減權人回復為遺產所有權人之地位。 

 特留分扣減權之除斥期間： 

  現行法無明文，學說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類推繼承回復請求權時效之規範： 

  此為實務見解，蓋其認為民§1225之特留分扣減權與民§1146繼承回復請求權之

目的相同，均係為保護真正繼承人權益而設，且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與正當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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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行使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法律效果相類似，涉及親屬關係暨繼承權義，為早日確定

有關扣減之法律關係，以保護交易安全，應類推適用民§1146Ⅱ規定，即自扣減權人

知其特留分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起逾十年者亦同。    

 類推民§93之規範： 

  蓋特留分扣減權性質為「物權之形成權」，並非請求權，不宜類推適用民§1146

Ⅱ請求權消減時效之規定，故其除斥期間應類推性質相近之民法總則§93一般意思表

示撤銷權之規定，較為妥適。 

 小結： 

  以上兩說各有所據，自特留分扣減權之性質觀之，似以學說見解較為可採。 

 乙之特留分扣減權是否已逾除斥期間而不得行使： 

   所謂「特留分受侵害」，應以繼承人之特留分權利已「實際受侵害」為準，與繼承

人何時知悉遺囑之內容有侵害特留分無關，更與何時知悉遺囑為真正無關，故上開最高

法院見解似有誤會！因此題示情形，應解為丙、丁實際將甲之遺產（即A、B兩屋）所

有權單獨登記為自己所有時（即94年9月1日），始發生侵害乙特留分之問題，故乙之特

留分扣減權自斯時方得行使，而其於94年12月1日行使扣減權，不論係將特留分扣減權

之除斥期間解為類推適用民§1146Ⅱ或§93之規定，乙之特留分扣減權均未逾越除斥期

間。尚未逾法定期間。 
 

二、扣減之效力 

在採「物權形成權說」之前提下，繼承人因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結果，對於遺贈物（或死

因贈與物）回復成為所有權人之地位，得向受遺贈人（或死因贈與之受贈人）請求返還該

遺贈物（或死因贈與物）。 

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權利，係概括存在於全部之遺產，故繼承人仍得對全部遺產主張權利： 

 故特留分受侵害之人不得單獨請求針對「個別遺產」為扣減： 

  例如甲死亡後，遺有A、B、C三筆土地（價值各200萬元），有配偶乙，子女丙，

甲立有遺囑，將A、B、C三筆土地指定由乙妻一人繼承，甲死亡後乙妻即單獨持遺囑將

A、B、C三筆土地均過戶登記至自己名下，此時丙之特留分（額度為150萬）即受有侵

害，惟其不得主張行使扣減權後，應將A、B、C三筆土地登記為乙應有四分之三之分別

共有比例，丙應有四分之一之分別共有比例（蓋其特留分為應繼分之二分之一，故特留

分之權利比例為遺產總額之四分之一，然係公同共有之抽象權利比例，非當然可以轉換

為分別共有之持分比例），亦不得主張將某一特定遺產折算成為其特留分額度而對該特

定遺產為權利之主張（例如：不得主張單獨對A地為變更所有權登記，將A地登記為自己

有四分之三之應有部分）。 

 因此，上開案例中，丙僅能主張塗銷A、B、C三筆土地之繼承登記，回復登記為A、B、

C三筆土地為繼承人乙、丙「公同共有」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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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請考生注意，丙僅能回復將A、B、C三筆土地登記為乙、丙公同共有，同學千萬不

要一時腦袋短路加上一句：「丙請求將A、B、C三筆土地登記為丙應有部分四分之

一，乙應有部分四分之三」；蓋公同共有是沒有具體權利比例可以登記的！丙若要取

得相當於四分之一遺產比例之特留分（民§1223），實務上的做法是先為遺產分割之

請求（民§1164），請求法院併為裁判分割，而分配給自己相當於四分之一特留分比

例之遺產。 

 黃詩淳教授則進一步認為，為謀求繼承人公平起見，法院為遺產分割時，應儘量以「原

物分配」為原則，若須以金錢補償之方式為之者，其亦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各

遺產之「實際市價」做為各繼承人間補償價額之判斷標準，尤其是遺產中有不動產時，

更應以不動產之「市價」而非「公告現價」為準（蓋眾所周知者，不動產之公告現價

均遠低於市價），以避免分得不動產之繼承人，其實際所獲得之遺產價額遠高於分得

現金補償之其他繼承人（詳黃詩淳，「特留分扣減與價額補償」一文，月旦法學教室

第197期）。 
 

行使扣減權之形成效力，不及於其他特留分同受侵害之繼承人，故繼承人中若僅A一人行

使扣減權者，則僅A一人得向受遺贈人要求返還遺產，其他繼承人B不得主張自己受侵害之

特留分權利，亦得直接對受遺贈人主張權利（最高法院105台上1207判決參照）。 

  

繼承人向受遺贈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請求返還遺贈物時，受遺贈人是否皆必須為原物之

返還？抑或者是得選擇以「價額補償」之方式為金錢之返還即可？ 

【擬答】 

我國通說之見解（戴東雄教授等三人合著，郭振恭教授等三人合著）： 

  特留分制度之本意原係以遺產之一定比例保留於繼承人，其著眼之重點為使繼承人取

得一定遺產之價值以保障其生活，法律上並無必須使繼承人實際受讓特定遺產為必要之規

定，故解釋上不妨依特留分制度之本意將其還原為價值、價額之金錢權利，亦即不必區別

標的物為可分、不可分，已交付或未交付，均得依價值補償，而免除受遺贈人返還現物之

義務。 

林秀雄教授見解： 

  依特留分扣減權之性質為出發點立論時，因其性質為物權之形成權，故特留分權利人

行使扣減權後，即成為遺贈物之所有權人，因此若解為受遺贈人得依金錢補償而免負返還

現物之義務者，則將使繼承人法律上之地位由所有權人降為債權人，對其而言，實屬不利，

因此於法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除非得到繼承人之同意，否則無論遺贈物為可分、不可分，

是否已交付、未交付，均應解為受遺贈人不得以金錢給付之方式而免負返還原物之義務。 

問 題 


